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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土科技”、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

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应诉通知书》等相关法律文书，因股权转让

纠纷，宋永清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。 

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原告：宋永清 

被告：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请求： 

1.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800 万元； 

2. 判定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4,390,050.91元，合计52,390,050.91元； 

3.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

案由：股权转让纠纷。 

起诉书理由： 

2018 年 7 月 6 日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工商局将拓明科技的董事长常青变

更为薛百华，董事宋永清变更为董桂英，上述变更导致拓明科技董事会中无业绩

承诺主体选派成员，违反双方签署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

协议（二）》第五条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第 5.1 条约定“转让方与收购方就目

标公司的经营管理达成一致如下：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，

其中收购方选派 3 人，业绩承诺主体选派 2 人，业绩承诺期间内，目标公司除

财务总监由收购方委派外，其他核心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保持稳定；业绩承诺期

间内，如目标公司达到《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之补偿协议（二）》约定的当年利

润承诺的 80%以上（含 80%），…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及增补等须由目



标公司的董事一致通过。”宋永清以此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

要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。 

 

三、相关事实背景 

2018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获悉拓明科技及其原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常青涉

嫌单位行贿罪被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。2018 年 7月 31日，

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拓明科技、常青犯单位行贿罪。拓明科技

因不服以上判决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2018 年 9 月 28 日，

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《刑事裁定书》，维持原判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子公司拓明科

技及相关人员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9）、《关于子公司拓明科技

及相关人员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7）、《关于子公司拓明科

技及相关人员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2）。 

宋永清作为拓明公司董事、高管，在较长时间内向东土科技隐瞒了拓明科技

被刑事追诉的情况，在东土科技、拓明科技面临重大不利情势的情况下，不向股

东和董事会报告情况，不配合东土科技了解案件详情。为安定人心、规避风险、

保护东土科技作为拓明科技唯一股东以及拓明科技自身的利益，2018 年 7 月，

东土科技更换了宋永清在拓明科技的董事职务，并进行了相关工商变更。2018

年 8 月，拓明科技作出对宋永清停职待查的决定。在宋永清口头认识错误的情况

下，2018 年 9 月末，拓明科技同意宋永清继续负责原有业务。2018 年 10 月，

拓明科技恢复宋永清的董事身份，宋永清在拓明科技相关工商变更文件上做了亲

笔签署，未提出异议。 

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，东土科技行使股东权利更换拓明科技相关董事、要

求宋永清停职待查的行为，是在拓明科技及原法定代表人面临刑事追诉，宋永清

怠于履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特殊情形下，为维护拓明科技合法利益而采取的措

施，是公司的合法权利，且不违背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及相关

协议的约定，在事实上维护了拓明科技稳定。 

 

四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2019 年 4 月，公司作为原告以被告拓明科技业绩承诺主体宋永清未经公司

事先书面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办理了股票质押，违反了双方签署的《发行



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第 4.7 条约定“业绩承诺主体根据本协议取得的

收购方股份，在承诺锁定期或未解禁期内未经收购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质押”为

由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请求判令宋永清改正违约行为，解

除其所持东土科技限售股的质押；判令宋永清向东土科技支付违约金 800 万元；

判令宋永清承担东土科技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 10 万元并由宋永清承担全部

诉讼费用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 

五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此次诉讼，维护公司利

益。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在诉讼审结之前，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

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

2019 年 6 月 3 日     

 


